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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利 與 保 密 (下 ) 

內政部警政署九十三年政風幹部專精班演講全文 

甘 添 貴 

我們不妨從以下幾點來思考一下：第一個

思考點，從人性的本質來看，正如古人所說的，

鳥為食亡，人為財死，試問誰不愛財？公務員

固定薪水有限，當然會盡量想多賺點錢。問題

在於，獲得金錢的手段是合法或不法而已。差

別點就在這裡，我們所要處罰的是以不法手段

取得金錢的行為，至於以合法手段取得金錢的

行為，並無禁止的道理。所以，站在人性的立

場來看，試問誰不愛財？ 

第二個思考點，從現實生活的角度來看，

舉個例子來說，我有一個現在是任職法官的學

生向我抱怨，當初他在學校唸書時，是個充滿

抱負跟理想的學生，期待將來任職法官之後好

好扮演一個公平正義的角色，來替人民裁判各

種紛爭，所以完全沒有貪念。不過，問題是：

首先，他不貪！他旁邊的同事貪！結果升官的

是貪錢的同事而不是他！再者，貪錢的同事家

裡進進出出是以進口轎車代歩，他卻還是騎一

輛腳踏車代歩！家裡也沒錢讓小孩子繳補習

費！冷氣為怕電費負擔也不敢隨便開！……在

各種方面比較之下，不免自我納悶，他這麼操

守廉潔，所為何來？人家貪污，照樣升官照樣

發財，生活品質簡直不能比，有必要再繼續這

樣堅守崗位嗎？有時免不了對自己的作法感到

懷疑。 

第三個思考點，從抵抗外界誘惑的能力來

看，其實絕大部分的公務員都想堅持操守，不

收受賄賂。問題是：人家送上幾十萬或幾百萬

現金在旁邊誘惑你，就像當你餓得發昏的時

候，旁邊有人送上一塊肉，你會不會垂涎欲滴

呢？選擇會吃肉的情形還是很多吧！所以，許

多公務員並不想貪，問題是，人家一直在旁邊

誘惑你，稍為把持不住，即會有失足的時候。 

因此，我個人認為，公務員已經從國家領

受有一定的薪水，理該維持廉潔的操守，如果

收受賄賂，自應嚴予處罰。不過，行賄者往往

是引誘公務員犯罪的始作俑者。如果沒有這些

引誘犯罪者，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務員

都會維持廉潔操守的。所以，我一直懷疑，「行

賄者」的處罰刑度是否一定要比「受賄者」的

處罰刑度來得輕呢？向來「行賄輕、受賄重」

的思想到底對或不對？實在很值得進一步檢

討。我個人的觀念認為行賄者利用人性的弱

點，引誘公務員犯罪，可說是促使公務員腐敗

的始作俑者，其可罰性未必較收賄行為低。 

聯合國長期以來曾不斷召開國際會議，探

討如何防止多國籍企業的腐敗行為，其中心議

題之一，即為多國籍企業，對於國外的外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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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行賄者，該企業的所屬國應有義務作成國

際條約就該行賄的企業處以行賄罪的罪責。 

依照傳統的觀念，對於外國公務員行賄，

其行賄者的所屬國，因未侵害其本國的國家法

益，且收賄的公務員，是外國的公務員，而非

本國的公務員，並無成立收賄罪的餘地。故與

其具有必要共犯關係的行賄罪，自亦無成立的

可能。但是，許多先進國家的大企業憑藉其龐

大資金進入那些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其目的無

非在汲取不法的利益。這些大企業憑著財力來

行賄開發中落後國家的公務員，試問幾個人能

禁得住這種誘惑？當然很難！在國際會議上，

所以使各國負有處罰對於外國公務員行賄行為

的義務，是因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認為，應處

罰者，非收賄者，而應為行賄者。因為先進國

家的大企業，為使其業務能順利進行，動輒憑

藉其豐沛的財力，並利用公務員的人性弱點，

肆行收買，為導致彼等國家秩序腐敗的最大原

因。故認為其收買行為具有較強的可罰性，收

賄的公務員實為被害人，對於行賄者理應給予

較重的處罰。 

3、行賄行為的可罰性 
上述國際會議中，認為行賄者較受賄者具

有較強可罰性的觀念，能否為國人的法意識所

接受，固難預料；但是，鑒於目前先進國家社

會型態的改變，昔日對於國政的運營，可謂屬

於「官僚指導型」，其強烈要求公務的威信、公

務的公正或公務的廉潔，固屬理所當然。但隨

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官僚指導型」已逐漸轉化

為「民間指導型」，大企業等團體對於公共事務

的影響力，已日益增加，此為不爭的事實。我

國雖仍屬於開發中國家，但此項趨勢，亦已日

益顯現。如數年前發生的「華隆案」與「長榮

案」以及曾經喧騰報章的「周人蔘電玩弊案」

與「中正機場二期航站工程綁標案」，即為其著

例。因而，未來民間企業對於國家政策或公務

員職務的影響力，勢必與日俱增。此等民間企

業，倘為追求本身利益，而向公務員行賄，誘

使其犯罪，理該嚴予處罰，至少亦應與公務員

接受同等程度的處罰，始較符合社會的公平正

義。現行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對於公務員不

違背職務的行賄行為，不予處罰；同時對於行

賄者自首或自白者，並設有減免其刑的規定。

此等規定，完全基於刑事政策「舉發貪污」的

要求，實不言可喻。但是證之國內貪污風氣的

盛行，冀望行賄者的舉發貪污，實無異緣木求

魚。此項刑事政策，既已證明成效不彰，如能

改弦易轍，而使行賄者與受賄者接受同等的處

罰，或許對於肅貪工作會有相當的助益，亦未

可知。 

二、秘密的概念及相關法律問

題 

(一) 秘密的概念 

秘密的概念，學界說法不一，有從主觀的

立場著眼，認為依本人的意思，其不欲他人知

悉的事項，就是秘密。也有從客觀的標準立論，

認為不問本人的意思如何，以一般人立於本人

的立場而不欲他人知悉的事項，就是秘密。如

依前說的主張，他人的洩密行為是否成立犯

罪，完全取決於本人的意思，不但影響法律的

安定性，且可能有妨害他人言論自由之嫌。倘

從後說的見解，完全不顧他人的意思，而以一

般人的立場加以判斷，也有忽略保護個人隱私

的本旨。所以，比較折衷性的看法是，自一般

人的立場觀察，任何人皆不欲他人知悉，本人

也不欲他人知悉的事項，就是秘密。 

(二)秘密的種類 

1、公的秘密與私的秘密 
秘密，依其歸屬的主體，有所謂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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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私的秘密之分。公的秘密，是以國家或公共

團體為其歸屬主體的秘密，亦即國家或公共團

體所持有的秘密。國家或公共團體，以服務全

體國民為義務。服務義務的內容，應儘可能透

明化，以滿足國民知的權利。因此，公的秘密，

須抑制在必要及最小限範圍內，亦即須為保護

國民全體的利益、遂行推行政務的任務以及履

行服務的義務所不可或缺者，始有將其作為秘

密而保護的必要。「行政資訊公開辦法」，即本

此意旨，強調政府主動公開相關資訊，以增進

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瞭解與信賴。 

對於公的秘密的保護，現行法中，刑法上

有妨害國防秘密罪（刑法第一百零九條至第一

一十二條）及妨害公務秘密罪（刑法第一百三

十二條）的規定，以資適用；至其他特別法，

更是所在多有，如法院組織法、考試法等。另

為配合「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的訂定，亦同時

研擬「國家機密保護法」，以保障國家安全及重

大利益，不致洩漏。 

私的秘密，則以私人為其歸屬主體的秘

密。此種秘密，是人民從事社會生活的基礎，

為保障人權，自應給予最大限的尊重。因此，

凡屬私人在私生活中不欲人知的事項，任何人

應均有保持其秘密的權利。 

對於私的秘密的保護，現行刑法原本有妨

害秘密罪及侵入住宅罪的規定，惟殘缺不全，

顯不足以言最大限的尊重。例如，以電話或電

子儀器竊聽他人的談話，或以隱藏式攝影機偷

拍他人的隱私等不法行為，即無法可罰；「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制訂，雖可稍彌其中

的一二，惟仍難就此等重大侵害人民私生活的

行為，加以制裁。 

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總統公布刑法增修

條文，增定第三百十五條之一及第三百十五條

之二，對於無故窺視、竊聽或竊錄他人私生活

的相關行為者，加以處罰；並增定對於前二條

竊錄內容的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沒收之，以求人民私生活秘密的保障，得

較為周延。 

2、主觀的秘密與客觀的秘密 
秘密，就其判斷標準予以分類，又有所謂

主觀的秘密與客觀的秘密之別。前者，是本人

不欲人知的事項。後者，則不問本人的意思如

何，以一般人立於本人的立場而不欲人知的事

項。 

妨害秘密罪，既為侵害個人隱私的犯罪，

且有關個人法益的處理，原則上應尊重個人的

自我決定權，即應尊重本人明示或默示的意

思。因此，成為妨害秘密罪保護法益的「秘密」，

原則上自應以「主觀的秘密」為準。因為不問

一般人持何想法，本人既不欲人知，如予以洩

漏，勢必影響其私生活的平穩，而造成其主觀

上的痛苦、尷尬或困窘。因此，此種與個人私

生活有關，而本人不欲人知的事項，即屬「秘

密」；反之，一般人不欲人知的事實，本人既不

認其為秘密，縱予以洩漏，對於本人自無任何

影響。因此，該種與個人私生活有關，一般人

雖不欲人知，而本人卻不以之為秘密的事項，

即非屬「秘密」。 

惟如僅以主觀的秘密，作為妨害秘密罪的

保護法益，則妨害秘密罪的成否，全繫於本人

是否以之為秘密的明示或默示的表示，倘本人

並未對之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表示時，究竟有

無保護的「秘密」存在，即難以判斷。如此，

對於法律的安定性，實不無妨害；對於私人秘

密的保護，亦不無缺漏。 

我舉個例子來說明，衛生署前陣子有個案

例，是有關某藥商從美國進口一批藥物，結果

該批藥物成分裡面含有導致某種疾病發生率明

顯提高的物質，後來檢驗出來果有此事。當時

國內也有民眾受害，就想向美國司法機關就本

案提起巨額損害賠償訴訟，經詢問官方（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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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意見，查詢當初藥物的進口日期、數量以

及藥號等等，衛生署經查詢進口藥商，進口藥

商就提供一批藥物的藥號及數量資料給衛生

署，衛生署於是考慮到，這些資料是否能提供

給就本案欲提起賠償訴訟受害的民眾？因為當

初藥商提供藥號之時，並特別聲明「此資料係

屬於業務秘密，不得提供給第三人知悉」，衛生

署本於保護民眾健康立場著想，本應協助提供

涉外民事求償訴訟上所需資料，衛生署倘若提

供相關資料，其行為是否屬於洩漏秘密行為？

衛生署對於「民眾健康應予保護」以及對於「藥

商業務機密應予尊重」兩方之立場產生兩難。

問題癥結在於，此一秘密究係屬於「公的秘

密」？抑或屬於「私的秘密」？其又係屬於「主

觀的秘密」？抑或屬於「客觀的秘密」？藥商

提供此藥號資料之際，既然有其特別聲明不得

公開，應尊重其主觀意思的立場，然而在客觀

立場，為保護全國民眾健康考量，衛生署應公

開此藥號資料，這是兩相對立剛好相反的立

場。最後經討論結果認為，本案藥商進口藥物

的業務機密係屬於一種「私的秘密」，應給予其

最大限的尊重，至於受害民眾求償訴訟可透過

其他管道得到此份資料，而不宜逕向衛生署查

詢。 

所以，與個人私生活有關的事項，在本人

未為以之為秘密的明示或默示的表示時，應輔

以「客觀的秘密」的判斷標準。例如，醫師、

律師等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的秘密者，如本

人有禁止或容許洩漏的意思表示，此際採「主

觀的秘密」，固無疑義；如本人並無任何意思表

示者，則醫師、律師等的守密義務，即應就該

事實有無保密的必要，自客觀的立場而予判

定。此際所保護的法益，即為「客觀的秘密」。 

(三)現行刑法保護秘密的規定 

1、保護國防秘密的規定 

刑法第一百零九條至第一百十二條妨害國

防秘密罪的規定，即在保護國防秘密的安全。

妨害國防秘密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公的秘密。

所以，須抑制在必要及最小限範圍內，亦即須

為保護國民全體的利益、遂行推行政務的任務

以及履行服務的義務所不可或缺者，始有將其

作為秘密而保護的必要。 

此項公的秘密，是中華民國國防應秘密的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所謂國防秘密，是

指國家防衛安全上所應保守的秘密。國防秘

密，與內政或外交上的秘密有別，亦與軍隊秘

密或軍事機密有異。行為人所洩漏或交付者，

如係內政或外交上的秘密，應成立洩漏公務秘

密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如係軍略秘密或

軍事機密，因其範圍均較國防秘密為狹，倘具

有構成要件該當性，自應依其情形優先適用狹

義規定的加重助敵罪（刑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

項）、國家機密保護法或陸海空軍刑法處斷。 

2、保護公務秘密的規定 
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妨害公務秘密罪，即

在保護公務秘密的安全。妨害公務秘密罪所保

護的法益，亦為公的秘密。所以，須抑制在必

要及最小限範圍內，亦即須為保護國民全體的

利益、遂行推行政務的任務以及履行服務的義

務所不可或缺者，始有將其作為秘密而保護的

必要。 

此項公的秘密，是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的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所以，所

謂公的秘密，是指國防以外的公務秘密，亦即

除國防秘密外，凡有關內政、外交、司法、財

政、經濟、監察或考試等公務上應秘密者，均

包含在內。所謂應秘密，是指文書等與國家政

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影響者而言（一七、九、

一九刑議）。至何者為應秘密，法令規定雖為主

要的識別依據，但並不是唯一審認的標準（五

十七年度臺上字第九四六號）。所以，是否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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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應依文書等的性質，視其與國家政務或

事務是否具有利害影響，而為認定。 

3、保護私生活秘密的規定 
刑法第二十八章妨害秘密罪，即在保護個

人私生活秘密的安全。妨害秘密罪，是以主觀

的秘密作為主要保護的對象。所以，不問其書

信或非公開活動、言論或談話的實質內容如

何，而是從書信或非公開活動、言論或談話的

形式，加以保障。至其內容為公的秘密或私的

秘密，抑或有無保密的必要，均非所問。 

妨害秘密罪，除有阻卻違法事由的情形

外，其成罪與否，完全依本人的意思如何而定；

如果本人有明示或默示表示以之為秘密時，自

當尊重其表示。如果本人並無何表示時，既無

法就其實質內容予以判斷是否為應行秘密事

項，自無從輔以客觀秘密的判斷標準。所謂本

人明示或默示的表示，例如，信函、文書或圖

畫施以封緘，即為明示的表示。 

不過，洩漏業務秘密罪、洩漏工商秘密罪

等，其所保護的法益，原則上，固仍為主觀的

秘密；但是如本人未有以之為秘密的明示或默

示的表示時，其保護法益，則為客觀的秘密，

應自社會上一般通念的立場，加以實質的判斷。 

(四)國家機密保護法保護秘密
的規定 

1、國家機密的概念 
所謂國家機密，是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

益而有保密的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的

資訊，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國家機密保

護法第二條）。國家機密的等級，分為絕對機

密、極機密與機密三種。惟國家機密，如係為

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

競爭；掩飾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關

（構）之不名譽行為以及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

開之政府資訊時，則為無保密必要的資訊。 

至何種秘密屬於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

有保密必要的資訊？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

則第二條規定，國家機密的範圍，是指（1）軍

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2）外國政府

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3）情報組織及其

活動。（4）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

或設施。（5）外交或大陸事務。（6）科技或經

濟事務。（7）其他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

保密之必要者。 

所謂資訊，則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

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

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

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

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 

2、國家機密、國防秘密及軍事機密 
所謂國防秘密，是指國家防衛安全上所應

保守的秘密。依國防部所頒布「軍事機密與國

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規定，所謂國

防秘密，是指軍事機密以外，與國防整體安全

或利益有關，而應保守的秘密。所謂軍事機密，

則指與軍事作戰直接關聯，為確保軍事安全或

利益，而應保守的秘密。 

一般而言，公務秘密未必為國防秘密，惟

國防秘密必屬公務秘密；國防秘密未必為軍事

機密，惟軍事秘密必屬國防秘密。不過，不論

公務秘密、國防秘密或軍事機密，如依國家機

密保護法的規定核定時，則均屬國家機密。 

依「國防部國防機密資訊審認作業要點」

及「國防部國防機密外洩資料鑑定作業要點」

規定，認定「機密屬性」時，如同屬國家機密、

軍事機密（國防秘密）者，應依所適用的法律，

個別認定之。其屬國家機密，亦同屬軍事機密

或國防秘密者，應於「密等及解密條件」下，

同時標示、註記「本件屬國家機密亦屬軍事機

密（國防秘密）」之文句，以善盡告知責任，減

少認定爭議；並於「簽呈、文稿、會辦」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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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左上角加蓋紅色「本件屬國家機密亦屬軍事

機密（國防秘密），如洩漏或遺失，現役軍人依

陸海空軍刑法，餘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偵辦」等

保密警語，以資防範。 

3、國家機密保護法與其他法律的競合 
國家機密保護法所保護的國家機密，範圍

甚廣，不論公務秘密、國防秘密或軍事機密，

如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核定時，則均屬國 

 

 

 

 

 

 

 

 

 

 

 

 

 

 

 

 

 

 

 

 

 

 

 

 

 

家機密。而國家機密保護法在性質上為刑法或

陸海空軍刑法的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的原則，自應優先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

加以處罰。惟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十七條規

定，犯本法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本文作者現職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主任、
教授） 
 

「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了什麼，而不是他取得了什麼。」──愛因斯坦 

The value of a man resides in what he gives and not in what he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